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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１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上午九时在郑州发展管理中心（郑州市金水路

２１９

号盛润白宫西塔

１１

层）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曹家富先生召集，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应参加会议董事九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九人。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通讯表

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董事长曹家富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闵群女士、汪开江先生、胡奎先生、尹效华先生、

赵虎林先生现场参加本次会议，董事于跃荣女士、曹正启先生、独立董事孟素荷女士以通讯方式参加本

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清理处置总部办公楼固定资产及土

地使用权的议案》；

公司总部办公楼约在

１９９８

年投入使用，现已出现老化现象，同时由于公司的发展，部门的增设，不能

满足现今办公的需求。 公司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了相关资产的清理工作，现拟对总部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

着物（包括房产、构筑物、无法拆卸的设备等）整体对外转让。

公司办公楼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 土地使用权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分别抵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阳分行，抵押期限均为叁年。 关于此次清理处置办公楼及土地使用权的事项，公司已告知抵押权人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保证公司严格履行《抵押合同》的相关要求。 在抵押权解除之前，公司仅进

行此次资产处置清理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资产评估等事项。

公司聘请了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资产进行了评估，出具了《公司部分房屋及

土地使用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７３

号，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办公楼（房

屋）评估价值为

４

，

８３７

，

７２２．００

元、土地评估价值为

１６

，

１５２

，

０９０．２１

元。

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公司将另外租赁或自建办公楼，安置办公人员。不存在

交易完成后可能产生关联交易的情况，也不存在与关联人可能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次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

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在上述资产处置完成后，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对相关资产的处置损益进行账

务处理。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关于清理处置总部办公楼固定资产及

土地使用权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清理处置淮滨分公司老厂固定资产

和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清理处置淮滨分公司老厂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因淮滨分公司新厂建成投产， 原老厂资产处于闲置状态， 公司相关部本对该资产进行清理处置工

作，其中地上附着物（包括房产、构筑物、无法拆卸的设备等）作固定资产清理处置，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已

由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住用地，并按规定补缴了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共计补缴

７５

，

０７０

，

８５０

元。

公司重新聘请了资产评估机构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资产进行了评估，出具了

《公司部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７３

号，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淮滨宗地一评估价值为

７５

，

７５６

，

７９８．８１

元， 淮滨宗地二评估价值为

８

，

１４７

，

９９７．５７

元。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不存在交易完成后可能产生关联交易的情

况，也不存在与关联人可能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也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次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在上述资

产处置完成后，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对相关资产的处置损益进行账务处理。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关于清理处置淮滨分公司老厂固定资

产和土地使用权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公司部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

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７３

号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１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清理

处置总部办公楼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资产处置基本情况

公司总部办公楼约在

１９９８

年投入使用，现已出现老化现象，同时由于公司的发展，部门的增设，不能

满足现今办公的需求。 公司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了相关资产的清理工作，现拟对总部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

着物（包括房产、构筑物、无法拆卸的设备等）整体对外转让。 按照规划用途，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对上述资产进行了评估，出具了《公司部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京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３

）第

０７３

号，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办公楼（房屋）评估价值为

４

，

８３７

，

７２２．００

元、土地评估价值

为

１６

，

１５２

，

０９０．２１

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２

、资产处置方式

为规范公司资产处理行为，妥善处置总部办公楼及土地资产，实现处置效益最大化，公司将总部办

公楼及土地使用权拟采取整体对外转让。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不低于评估价格的情况下具体负责

招标和协议签订事项。

３

、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关于清理处置总部办公楼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资产处置标的基本情况

１

、总部办公楼基本情况：

公司总部办公楼，位于潢川县中山街跃进道南侧，面积

５

，

５５０．０５

平方米， 证号为房权证潢城房字第

０５５９

号， 账面原值

９

，

２６２

，

３８１．６６

元，账面价值

６

，

８８８

，

７９２．０９

元。

宗地名

称

房产证号码

土地使用

权证

宗地位置

建筑面积

（ｍ

２

）

设计

用途

结构 证载所有权人

办公楼

房权证潢城

房字第

０５５９

号

潢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５８８４

号

潢 川 县 中 山

街 跃 进 道 南

侧

５，５５０．０５

综合 钢混

河南华英农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

、土地使用权基本情况：

公司总部办公楼，位于潢川县中山街跃进道南侧，面积

３

，

７８９．００

平方米，账面原值

７

，

００９

，

６５０．００

元，

账面价值

５

，

５６０

，

９８９．００

元。

宗地名

称

土地使用者

土地使用

权证

宗地位置

面积

（ｍ

２

）

登记

用途

使用权类

型

四至或途经范围

潢川宗

地一

河南华英农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潢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５８８４

号

潢 川 县 中 山

街 跃 进 道 南

侧

３，７８９．００

综合 出让

东临喻家巷

西 面 及 南 面

临政府招待所

北临跃进路

３

、抵押情况

公司办公楼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 土地使用权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分别抵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阳分行，抵押期限均为叁年。

关于此次清理处置办公楼及土地使用权的事项， 公司已告知抵押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

分行，保证公司严格履行《抵押合同》的相关要求。 在抵押权解除之前，公司仅进行此次资产处置清理的

前期准备工作，包括资产评估等事项。

４

、公司聘请了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资产进行了评估，出具了《公司部分房屋

及土地使用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７３

号，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办公楼

（房屋）评估价值为

４

，

８３７

，

７２２．００

元、土地评估价值为

１６

，

１５２

，

０９０．２１

元。

本次土地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

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三、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公司将另外租赁或自建办公楼，安置办公人员。不存在

交易完成后可能产生关联交易的情况，也不存在与关联人可能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

四、处置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公司董事会根据上述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总部办公楼使用年限、质量状况和维护成本等因素，决定

出售其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公司在上述资产处置完成后，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对相关资产的处置损益进行账务处理，本次出售

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预计现在办公楼及土地资产处置将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的财务报告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由

于该项资产处置采取整体转让的方式，目前未能准确预计从该项交易中获得的损益。 预计公司此次交易

收益约为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万元。

五、风险提示

由于目前该资产处置的损益尚无法准确计算，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公司将严格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及时公告此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资产进行了评估，出具了《公司部分房屋及土地使用

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７３

号。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１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清理处置淮滨分公司老厂固定资产

和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资产处置基本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清理处置淮滨分公司老厂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因淮滨分公司新厂建成投产， 原老厂资产处于闲置状态， 公司相关部本对该资产进行清理处置工

作，其中地上附着物（包括房产、构筑物、无法拆卸的设备等）作固定资产清理处置，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已

由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住用地，并按规定补缴了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共计补缴

７５

，

０７０

，

８５０

元。 同时公司重新聘请了资产评估机构，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其进行了评估，出具

了《公司部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７３

号。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２

、资产处置方式

为妥善处置淮滨分公司闲置资产，实现处置效益最大化，公司准备将淮滨分公司拟处置的土地使用

权采取公开招标或协议转让的方式。 处置价格不低于评估价格。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具体负责。 对于

无法转让的固定资产由公司自行清理处置。

３

、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关于清理处置淮滨分公司老厂固定资产和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资产处置标的基本情况

１

、土地使用权基本情况：

（

１

）公司淮滨分公司老厂，位于河南省淮滨县乌龙大道西侧，淮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６

号，宗地面积

４９

，

０７３．２３

平方米，终止日期：

２０５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账面价值：

７４

，

４５２

，

２００．００

元。

宗地名

称

土地使用者

土地使用

权证

宗地位置

面积

（ｍ

２

）

登记

用途

使用权类

型

四至或途经范围

淮滨宗

地一

河南华英农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淮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６

号

淮 滨 县 乌 龙

大道西侧

４９，０７３．２３

商业

、

商

品

住宅

出让

东临乌龙大道

西 临 郭 营 祝

营村

南 临 国 土 局

出让地

北临农场

（

２

）公司淮滨分公司老厂，位于河南省淮滨县乌龙大道西侧，宗地面积

６

，

３３１．６４

平方米，淮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７

号，终止日期：

２０５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账面价值：

８

，

０５６

，

５００．００

元。

宗地名

称

土地使用者

土地使用

权证

宗地位置

面积

（ｍ

２

）

登记

用途

使用权类

型

四至或途经范围

淮滨宗

地二

河南华英农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淮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７

号

淮 滨 县 乌 龙

大道西侧

６，３３１．６４

商业

、

商

品

住宅

出让

东临乌龙大道

西临农场

南临农场

北 临 李 西 平

土地

２

、抵押情况

上述两处土地使用权均不存在抵押的情况。

３

、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资产进行了评估，出具了《公司部分房屋及

土地使用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７３

号，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淮滨宗地

一评估价值为

７５

，

７５６

，

７９８．８１

元， 淮滨宗地二评估价值为

８

，

１４７

，

９９７．５７

元。

本次土地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

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三、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不存在交易完成后可能产生关联交易的情

况，也不存在与关联人可能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

四、处置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公司董事会结合实际情况认为，此次交易可以避免土地闲置，提高公司资产的利用效率，有利于保

证公司资金积极用于生产经营。

公司在上述资产处置完成后，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对相关资产的处置损益进行账务处理，本次出售

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预计现在办公楼及土地资产处置将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的财务报告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由

于该项资产处置采取公开招标或协议转让的方式，目前未能准确预计从该项交易中获得的损益。 预计公

司此次交易收益约为

５００－１０００

万元。

五、风险提示

由于目前该资产处置的损益尚无法准确计算，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公司将严格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及时公告此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资产进行了评估，出具了《公司部分房屋及土地使用

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７３

号。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１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３－０２７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

分别发布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决议公告》以及《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以上相关公告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公司发布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３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７００６

号开发科技大厦二楼五号会议室

４

、 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５

、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 参加会议方式：股东可以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

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７

、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授权

委托书详见本通知附件

１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公司网络投票具体程序详

见本通知附件

２

）；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关于选举朱立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议案》（需采用累积投票制）；

朱立锋先生，

４８

岁，中国国籍，毕业于东南大学电子仪器及测量技术专业、南京理工大

学质量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现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规划计划部主任。曾任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熊猫电子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朱立锋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 审议《关于选举贾海英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议案》（需采用累积投票制）；

贾海英女士，

４５

岁，中国国籍，毕业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企业管理工程系工业企业管

理专业，本科，经济师。现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主任。曾任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业绩考核处处长、产业发展部企业管理处处长、企业管

理部企业管理处处长、资产管理部董事（监事）办公室主任，中国电子产业工程公司资本运

营部资深经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资产经营部股权管理处副处长、企业综合管理

部控参股企业处主任科员、资产经理部主任科员等职。

贾海英女士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３

、 审议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为

ＣＭＥＣ

提供不超过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履约保函担保额度的议

案》。

本议案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２０１３－０１７

号《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决议公告》和

２０１３－０１８

号

《关于提供履约保函担保额度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

登记手续；

（

２

）社会公众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办理登

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

的有效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２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每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６

：

００

。

３

、 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北路

７００６

号长城开发大厦 董事会办公室

４

、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谨慎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

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

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１

、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２

、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五、其它事项

１

、 联系方式

（

１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７００６

号

（

２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５

（

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０００９５

；

０７５５－８３２０５２８５

（

４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３２７５０７５

（

５

）联 系 人：葛伟强 李丽杰

２

、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所有费用自理。

３

、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附件１：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审 议 议 案 投票指示

１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议案 获得表决权

（

股

）

１．１

选举朱立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议案

１．２

选举贾海英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议案

２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为

ＣＭＥＣ

提供不超过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履约保

函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姓名（名称）：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股东帐户： 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之复印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附件２：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流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２１

；投票简称：开发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１

代表议案

１

中子议案

１．１

，

１．０２

代表议案

１

中子议案

１．２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具体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议 案 申报价格

１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议案

１．１

选举朱立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议案

１．０１

元

１．２

选举贾海英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议案

１．０２

元

２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为

ＣＭＥＣ

提供不超过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履约保函担保额

度的议案

２．００

元

（

３

）累积投票制议案：议案

１

为累积投票制，对应每一项表决，股东输入的股数为其投

向该候选人的票数。 议案

１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

权可以集中使用。 选举时，股东所持每一股份拥有与需选举董事总人数相同的表决权，每

名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

＝

“需选举的董事人数”

×

“该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 拥有选

举董事的投票权总数以不超过所持股份的

２

倍为限，超过的均视为无效票。 即股东可以将

票数平均分配给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持有的

股数与

２

的乘积，否则无效。

（

４

）非累积投票制的议案：议案

２

为非累积投票制，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４

、投票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长城开发”股票的投资者，对适用于累积投票的议案

１

，如股东持

有数量为

１００

股，对议案

１

中候选人拥有的总投票数为

２００

股，当股东将平均分配票数给二

名候选人时，申报顺序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０２１

开发投票 买入

１．０１

元

１００

股

３６００２１

开发投票 买入

１．０２

元

１００

股

（

２

）对于非累积投票的议案

２

———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０２１

开发投票 买入

２．００

元

１

股

５

、注意事项

（

１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２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通过身份验证后即

可进行网络投票。

１

、办理身份认证手续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

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注意事项

（

１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２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３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

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１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４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下午

２

：

３０

在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２８

号时代科技大厦

１３

楼海吉星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３

人，实到董事

１２

人，独立董事汪兴益

先生因公未能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肖幼美女士代为出席并表决。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

陈少群先生主持，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逐项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组织管理效率，围绕集团总部的定位及管控模式，同意对公司组织架构进

行调整，将原

１８

个职能部门精简为

１１

个。

根据公司调整后组织架构的需要，总经理变更为总裁，副总经理变更为副总裁。

同意票数

１３

票，反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０

票。

二、关于出让济南盖世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

（一）济南盖世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 称：济南市盖世农产品物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简称“济南盖世公司”）

住 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黄河大桥路路东

１

号仓库

法定代表人：杜建国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以农产品批发、仓储经营管理为主营业务。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３０ ５１％

山东盖世农贸有限公司

１４７０ ４９％

合 计

３０００ １００％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济南盖世公司总资产

３０

，

９７６

，

４７５．５２

元，负债

４

，

８９０

，

５４２．１３

元，净资产

２６

，

０８５

，

９３３．３９

元；

２０１２

年度，济南盖世公司营业收入

８

，

０３５

，

８７８．５７

元，净

利润

－３８

，

８１３．００

元。

（二）股权出让的主要内容

公司同意以评估机构对济南盖世公司股权价值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公开挂牌

出让公司持有济南盖世公司

５１％

的股权。该等股权完成工商过户后，公司不再持有济南盖

世公司的股权。

董事会同意授权管理层履行资产评估、 挂牌等相关程序， 签署股权出让相关法律文

件。

同意票数

１３

票，反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０

票。

三、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鉴于近期部分银行授信额度陆续到期，公司同意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四家银

行申请授信额度共计人民币

２４

亿元，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

同意票数

１３

票，反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０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１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５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６９６

，

９６４

，

１３１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

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７５

元，权益

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

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７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２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００３１３２６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２８

号时代科技大厦

１３

楼

咨询联系人：刘雄佳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５８９０２１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５８９０９９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２

；

２０００１２

；

１１２０２１

；

１１２０２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证券简称：南玻

Ａ

；南玻

Ｂ

；

１０

南玻

０１

；

１０

南玻

０２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以

通讯形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形式向所有董

事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为控

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南玻集团对控股子公

司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２

；

２０００１２

；

１１２０２１

；

１１２０２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证券简称：南玻

Ａ

；南玻

Ｂ

；

１０

南玻

０１

；

１０

南玻

０２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的

正常经营，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吴

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咸宁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合计等值为

５０

，

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

目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银行借款担保余额为

７１

，

５６１

万元人民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吴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南玻集团控股比例：

１００％

法定代表人：吴国斌

注册资本：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环保节能玻璃、低辐射镀膜玻璃、热反射镀膜玻璃

等各种特种玻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７．９１

亿元、负债总额

３．１９

亿元、净资产

４．７２

亿

元；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盈利

１．１１

亿元。

２

、咸宁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南玻集团控股比例：

７５％

法定代表人：吴国斌

注册资本：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平板玻璃产品及玻璃深加工产品。

截止

２０１２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７．９５

亿元、负债总额

４．０３

亿元、净资产

３．９２

亿

元；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亏损

０．０５

亿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１

、 为控股子公司吴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等值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

１

年。

２

、为控股子公司咸宁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等值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

３

年。

３

、为控股子公司咸宁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在湖北银行等值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

４

年。

上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 以上被担保

控股子公司财务状况稳定，经营情况良好，上述担保符合南玻集团整体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目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银行借款担保余额为

７１

，

５６１

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底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净资产的

１０．５０％

， 占总资产的

４．９９％

。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

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星期二）下午二时三十分在广州市新白云国际机场南工作区

空港五路南航明珠大酒店四楼

１

号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星期二）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二）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有关提案。出席现场会议

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５２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６

，

４２５

，

６８７

，

４５５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６５．４５％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具体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５２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５０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６

，

４２５

，

６８７

，

４５５

？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４

，

５６６

，

７５８

，

７３１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

，

８５８

，

９２８

，

７２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５．４５％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４６．５１％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８．９４％

（三）本次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司献民先生担任大会主席并主持会

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１２

人，出席

８

人，副董事长谭万庚先生、非执行董事王全华先生、非执

行董事杨丽华女士及独立董事刘长乐先生因公未能出席；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报

告

６，４２０，１９９，８５８ ９９．９１４６％ ７９１，２５０ ０．０１２３％ ４，６９６，３４７ ０．０７３１％

是

２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报

告

６，４２０，０３３，４５８ ９９．９１２０％ ３８８，１５０ ０．００６０％ ５，２６５，８４７ ０．０８１９％

是

３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报表

６，４２０，０００，１０８ ９９．９１１５％ ５５８，２００ ０．００８７％ ５，１２９，１４７ ０．０７９８％

是

４、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６，４２１，１５４，３５５ ９９．９２９５％ ６３６，８０３ ０．００９９％ ３，８９６，２９７ ０．０６０６％

是

５、

审议

《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审计师的议案

》

６，４１９，７５８，４０５ ９９．９０７７％ ９６３，５００ ０．０１５０％ ４，９６５，５５０ ０．０７７３％

是

６、

审议修订

《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６，４１９，９３７，８０５ ９９．９１０５％ ６７２，４５０ ０．０１０５％ ５，０７７，２００ ０．０７９０％

是

７、

审议授权本公司董事会配发

、

发行及处置公司额外股份

５，８７６，８１０，８４６ ９１．４５８１％ ５４５，１４２，３５９ ８．４８３８％ ３，７３４，２５０ ０．０５８１％

是

８、

授权董事会增加公司的注册资

本

，

以反映公司根据前述

《

关

于授权本公司董事会配发

、

发

行及处置公司额外股份的议

案

》

而获授权发行的股份

；

并对

公司章程作出其认为适当及必

要的修订

，

以反映公司注册资

本的增加

；

以及采取任何其他

所需行动并办妥其他所需手续

以实现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

５，８８１，８２９，５７７ ９１．５３６２％ ５４０，１７６，７７８ ８．４０６５％ ３，６８１，１００ ０．０５７３％

是

９、

一般及无条件授权公司董事会

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可发行

债券额度范围内

，

决定具体的

债务融资工具及发行计划

，

以

一批或分批形式发行债务融资

工具

５，９８７，５９４，０１７ ９３．１８２２％ ３９４，４６７，５０７ ６．１３８９％ ４３，６２５，９３１ ０．６７８９％

是

其中议案

４

参与表决的

Ａ

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分段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区段 同意股数

该区段同意比

例

（％）

反对 股

数

该区段反对比

例

（％）

弃权股数

该区段弃权比

例

（％）

持股

１％

以下

６４，７４０，７６２ ９８．７２ ２９３，６００ ０．４５ ５４８，３００ ０．８３

持 股

１％ －５％ （

含

１％）

３５１，１２６，０６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持股

５％

以上

（

含

５％）

４，１５０，０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持股

１％

以下且持

股市值

５０

万元以

下

１１３，９００ １８．８ ２９３，６００ ４８．４６ １９８，３００ ３２．７４

持股

１％

以下且持

股市值

５０

万元以

上

（

含

５０

万

）

６４，６２６，８６２ ９９．４６ ０ ０ ３５０，０００ ０．５４

三、律师见证情况

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被委任为本次股东大会的点票监察员

［注］。

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吕晖律师和郑怡玲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是合法

有效的。

注：本公司的投票结果须由执业会计师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

所的工作只限于应本公司要求执行若干程序，以确定本公司编制的投票结果概要是否与由

本公司收集并向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投票表格相符。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就此执行

的工作并不构成按《香港核数准则》、《香港审阅应聘服务准则》或《香港审验应聘服务准则》

所进行的审核应聘服务，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也不会就与法律解释或投票权有关的事宜作

出任何审计验证方面的确认或提出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１

证券简称：四海股份 公告编码： 临

２０１３－３４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关

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修改

＜

公司章程

＞

以及办

理经营范围、

＜

公司章程

＞

等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或备案事宜的议案》。目前，公

司已经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５１２

），章程备案同时完成。本次

工商变更涉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和公司经营范围变更：

１

、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寿浩良变更为马雅；

２

、公司经营范围由：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生产经营）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测试仪器，电子

计算机及电子元器件的制造；普通机械，电气机械及器材，金属制品，试验机，

试验检测仪器，光学仪器，科学器材，电子计算机及元器件产品的制造，加工、

销售、经营本企业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销售差别化纤维氨纶，中高档纺织面料；

批发、零售：五金建材、针纺织品、服装、轻纺织品、轻纺原料、鞋帽工艺品、化工

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外）；对建筑业、商业的投资和管理。

变更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冶金技术咨询服务；金属材料、有

色金属、冶金炉料、矿产品、木材、沥青、建筑材料、机电产品、塑料制品、机械设

备、化工原料及产品、纺织原料、针纺织品、办公耗材、差别化纤维氨纶、中高档纺

织面料批发零售及进出口（需要前置审批许可的项目除外）；对建筑业、商业的投

资及管理；钢材加工；仓储（需要前置审批许可的项目除外）；机械设备、房屋租赁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同时，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也已经变更完毕。

特此公告。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